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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参与立法：立法民主化的重要形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公众参与立法是立法民主化的重要形式，也是近年来中国立法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公众参与立法的形式包括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其中，专家参与立法作为公众参与立法的

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的立法工作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专家立法可以为立法机关制定立法计划和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任何国家的立法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立法机关的代表机关虽然是以民主

原则为基础产生的，具有高度的政治性，但代表机关作为民意表达机构，其民意的表达是具有连

续性和继承性的，这就需要在制度上建立超越代表机关任期制度的立法计划和规划制度。专家立

法能很好地帮助立法机关克服任期的局限，比较全面和系统地为立法机关的立法活动设计一个长

远而且有效的目标。例如，中国法学会为配合全国人大制定 2008—2013 年立法规划，确定了重
点研究项目并提出一份关于 2008—2013 年立法规划的专家建议，对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制定立法
规划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2.专家立法可以为立法机关提供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立法草案。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立法工作的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

国家立法机关，就许多重大的立法项目委托法律专家起草立法建议稿，并在专家建议稿的基础之

上，通过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最终交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宪法和立法法所规定立法

程序予以通过，成为国家正式的法律。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法》等最初的立法草稿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首先委托法学专家起草的，事实证

明，后来正式通过立法程序出台的法律，其基本内容都直接来源于专家建议稿的最初设计。专家

立法建议稿的最大优点是概念清楚、逻辑严谨，法律条文结构合理，价值较为中立，可以最大限

度地体现立法的宗旨和目标。 
  3.专家立法大大提高了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效率。 
  目前，中国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地方人大及地方政府

法制机构等在内的一切依据宪法、立法法规定享有立法起草权的国家机关，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

专家参与立法的制度，有的是直接参加某项具体的立法起草小组，有的则是在立法起草过程中通

过召开专家咨询会或座谈会的方式来广泛听取专家对立法的看法和意见，这些专家参与立法的形

式对于提高立法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 4月成立的主要由法学专家
组成的“行政立法研究组”，先后草拟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

法》、《行政许可法》等等法律草案，为加快中国行政立法的步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

用。 
  4.专家立法可以帮助立法机关理清各种立法关系，建立科学、合理的立法秩序。 
  专家立法的最重要特点是利用专家的研究成果来为立法服务。专家参与立法不完全是利益驱

动，其中最直接的动力来自于专家对某个特定法律问题的研究，以及在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比较系

统的看法和认识。在参与立法的过程中，专家是全方位的参与，而不只是在立法之前的介入，一

部法律出台之后，是否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得到有效实施，是否符合立法时所设计的立法目标，一

般社会公众就很少自觉地去关心，只有对某个法律问题有专门研究的专家才会不断地去跟踪，并

从理论上去加以分析，探讨可以加以改进和完善的方法，并以此向立法机关提出加强法律实施的

建议。特别是立法机关聘请的立法顾问，更是担负着对受聘单位和部门所制定出台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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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够有效实施进行经常性的监督和研究的职责。专家参与立法是立法活动必不可少的辅助性

机制，是提高立法质量，保证法律、法规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 
  5.专家立法能够为立法机关建立科学、合理的立法体系提供系统的法理依据，有助于建立相
对稳定的立法体系。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到 2010 年中国要初步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中
国目前国家立法的状况来说，截止 2008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制定和出台 230部法律，
这 230部法律分七个部门，包括宪法与宪法相关法、行政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刑事法、
诉讼及仲裁程序法等，应当说，目前构成中国法律体系的七个部门的法律基本齐全，一系列重要

的法律都已经出台。但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的法律结构还不尽合理，刑事、民事立

法相对比较健全，而社会法立法则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在借助于专家立法的优势基础上，不断

完善社会法立法，通过介绍和总结国外立法机关在社会法立法领域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立法实际，

在鼓励出台专家立法建议稿的基础上，尽快完善中国的社会法领域的各项立法，为健全中国的社

会保障制度奠定最基本的法律基础。 


